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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本公司就 2015年 8月 25 日至 2015年 11月 9

日间公司启动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一、重组事项的决策及信披程序及谈判基本情况 

2015 年 8月 24日接公司董事长通知，由于公司正在洽谈重大收购项目，金

额较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向交易所申请重大事项临时停牌，8月

25日正式启动重大事项临时停牌，并披露了临时停牌公告。 

2015 年 8月中下旬本公司董事长先后接洽洽谈收购广州荔港南湾项目及收

购北京丰盛胡同项目开发权益事宜，由于两个项目预计单独收购金额均超过了本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按照证监会及交易所

对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的程序向交易所申请了

停牌，9月 1日正式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并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

公告。 

停牌期间，本公司先后于 2015年 9月 8日、9月 15日、9月 22日披露了此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在此停牌期间本公司拟收购的广州荔港南湾项目由

于最终未能达成共同意向，洽谈终止。与此同时，本公司与北京中山国富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国富”）关于收购北京丰盛胡同项目开发权益的

洽谈进入到合作意向的框架讨论阶段，但尚未能签署任何意向性协议，因此本公

司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于 2015 年 9月 22日向交易所申请了继续停牌，

并于 2015 年 9 月 30日披露了《股票延期复牌的公告》，并在公告中披露了项目

的洽谈进展。 

2015 年 10 月 16日本公司董事长开始就合作意向书的具体内容与中山国富



进行洽谈， 2015 年 10月 20日本公司董事长于北京与中山国富的法定代表人签

订了《丰盛胡同项目收购合作意向书》及《资金共管协议》，中山国富的法定代

表人同时也为北京方圆中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中地”）的法定代表

人，根据中山国富法定代表人口头介绍的内容，基于董事长对中山国富法定代表

人的个人了解，加上工商资料显示中山国富和方圆中地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

人皆为同一人，而中山国富又愿意将其口头介绍的情况作为意向书的合作条款之

一，以保证其内容的真实性；考虑到后期公司仍需聘请中介对项目进行详细的尽

职调查，在此基础上本公司董事长认为签订该意向书风险较小，同时中山国富也

同意将该项目相关的政府批复文件及项目证明文件作为意向书附件后补，因此在

没有取得该项目确凿证明文件的情况下签订了本《意向书》，也还没有对相关情

况进行核查。 

2015 年 10 月 20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

通过了该合作意向书，并按规定在协议签订后的两个交易日内进行了公告。 

由于本意向书只是意向性的协议，根据双方约定本公司需在中山国富提供

《意向书》所提附件之后，向中山国富支付项目保证金，然后才可开展项目的尽

职调查工作核实相关情况。鉴于公司已处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阶段，不会对公

司股价造成影响；同时鉴于公司仍需对该收购标的聘请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

并最终以尽职调查的结果决定是否签订正式合同，此意向书只是双方开展合作的

前期约定条件。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公司以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方式披露了意向

书的核心条款，最终收购条件应待中介机构完成尽职调查，并签署正式收购合同

时公司再对整个项目的具体方案和合同条款进行全面披露，但在此次公告中公司

并未对《意向书》中的关于交付一亿元保证金后《意向书》方能生效的条件进行

说明。 

此后本公司确定了该项目的中介机构，并做好了开展尽职调查的准备，同时

于 2015 年 10月 22日向交易所提交了《继续停牌的申请》，经交易所审核的结果

是要求本公司中介机构说明前期重组工作开展情况、参与情况，并说明继续停牌

的工作计划及预计复牌时间。由于该项目本公司只签订了意向协议，也未向中山

国富支付项目保证金，也未能安排中介机构进场进行尽职调查。按照重大资产重

组的停牌要求需要在一个月内完成整个项目的尽职调查、洽谈及方案确定，时间

上基本无法完成。考虑到该项目涉及的交易金额较大，牵涉的收购难度也较大，



公司无法明确收购具体需要的时间及计划安排，为了保证投资者的正常交易权，

公司决定暂时中止该项目的收购，待条件具备时再行启动收购程序。经与交易所

沟通，按照即将出台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规定，公司不能采用中止项目收购的方

式，只能终止，并且承诺半年内不再启动。因此本公司于 10月 30日向交易所提

交了终止此次重组的公告，2015年 11 月 2日正式披露，11 月 6日召开此次终止

重组的投资者说明会，11月 7日披露了投资者说明会的情况说明，11月 9日复

牌。本次重组终止。 

 

二、对重组谈判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及披露 

在本公司 10 月 22日披露的对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中，本公司已明确说

明在签订该意向书后公司需聘请中介机构对项目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在满足于项

目方彼此的资格审查和收购意向后，双方再共同与本次项目收购的所有交易对方

协商是否正式签署相关的权益收购协议。并同时提示了该事项目前尚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议案，及时公告并复

牌。 

在10月29日的进展公告中本公司说明已确定了相关尽职调查的中介机构方，

拟对项目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在满足于项目方彼此的资格审查和收购意向后，双

方再共同与本次项目收购的所有交易对方协商是否正式签署相关的权益收购合

同。同时再次提示了该事项目前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

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三、关于公告中阐述中山国富、方圆中地、万联中天之间在该项目中的相互

关系和权限的情况说明。 

据本公司与北京中山国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意向书》中阐述：“万

联公司拥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危改西区 D、E地块（以下简称“丰盛胡

同地块”）项目级开发权益。北京方圆中地置业有限公司是万联公司唯一指定的 

项目收购公司，方圆公司自然人股东也是丰盛胡同危改项目的相关利益人。北京

中山国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方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目前已掌控丰盛胡同

地块项目收购工作。”以上内容来自本公司董事长与中山国富实际控制人洽谈时

对方口头陈述的内容，本公司为确保该信息的真实性将此内容作为意向书条款写



入《意向书》中予以明示，中山国富同意提供相关文件作为《意向书》的附件之

一，本公司于 2015 年 10月 22日在本次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中披露了该《意向

书》的核心条款。 

本公司 2015-069《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中的阐述皆是依据本公司与 

北京中山国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2015 年 10月 20日签订的《意向书》上所列

明的主要内容披露。 

本公司在《意向书》签订之后，对方只按照《意向书》的要求提供了部分附

件，未达到《意向书》规定的要求，本公司也未向中山国富支付项目保证金，《意

向书》也并未生效，故而未正式开展收购项目的尽职调查，因此对上述情况未能

进行详细核查，所以中山国富、方圆中地与万联中天之间是否存在持股、委托、

授权等关系，方圆中地是否有就收购事宜与万联中天签订排他性协议，中山国富

是否取得方圆中地的相关谈判授权、是否能够决定收购万联中天等事项，公司未

取得确凿的法律文件。 

上述所提及公告请投资者查阅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

本公司相应公告。本公司日后将加强对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认真核查所披

露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8日 

http://www.sse.com.cn/

